附件3

专项债券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一、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项目名称：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中心幼儿园建设工程。
项目建设时间：2022年5月—2023年8月。
项目建设单位：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汤泉街道办事处。
项目建设地点：浦口区汤泉街道高华幸福家园小区
2.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方式：
该项目拟建设4轨12班幼儿园一所，占地约6569.3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8156.66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4972.36平方米。建设内容拟实施汤泉中心幼儿园地基基础工程、土建及水电安装工程、装饰装修工程、设备采购安装工程、消防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暖通工程、室外配套附属工程、园林景观绿化工程等。
3.项目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为0.76亿元。资金来源为建设单位自筹及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资金支持解决，其中申请专项债券资金为0.5亿元，占比约65.79%，财政预算和自筹资金0.26亿元，占比约34.21%。2022年申请专项债券资金0.5亿元，自筹0.26亿元均已到位。
（二）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解决汤泉街道幼儿入园难的需求
近年来，汤泉街道加大对外开放，加速城镇建设，居住人口急剧增加，外来人员也越来越多，加上农村家长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现象，使幼儿数逐年增加，兴办标准化管理的幼儿园，引进先进办园理念，既是汤泉街道学前教育急需，也为汤泉街道学前教育发展引领方向。
2.项目阶段性目标：2025年9月完成幼儿园竣工验收及交付。
二、评价情况
（一）项目特点分析
该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我街道幼儿园教育资源，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提高学校的办学层次。在建设过程中实施严格的动态管理，整个项目建设的目标做到细化、量化、清晰、合理。整个项目现已交付使用，债券资金已使用完毕。故本年绩效评价重点在“产出”和 “效益”指标评价上，主要从资金的使用、制度的建立、资金使用及时性、经济、社会效益等方面评价。
（二）评价思路方法
[bookmark: _GoBack]项目资金管理评价主要依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对专项债券资金进行管理，要求设置细化指标，进行考核。从财政支出专项资金角度对项目绩效进行综合评价，综合分析项目主管单位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管理模式、项目成果、社会服务满意度。
（三）评价工作情况
专项债券的使用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项目已于2025年9月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债券资金已使用完毕，严格按照资金使用的相关管理要求执行，严格资金使用范围，保证项目资金专款专用。
（四）绩效评价结论
根据江苏省预算项目支出绩效指标体系，对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中心幼儿园建设工程专项债券资金从过程、产出、效益、满意度四个维度进行自评价，重点评价产出、效益，满意度，自评价得分98分，绩效等级为“优”。
三、项目绩效
1.产出成果建成 12 班标准化幼儿园，建筑面积、活动场地、绿化、设备等全部达标，按期投用、运营稳定。
2.社会效益有效解决辖区幼儿入园难，就近入园率大幅提升，保障适龄儿童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完善街道学前教育布局。
3.资金效益专项债券资金足额到位、全部用完，使用规范透明，财政资金效益得到充分发挥。
4.可持续影响园区设施完好、管理规范、师资稳定，可长期提供优质普惠学前教育服务。
四、存在问题。
无
五、有关建议
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快教师招聘与培训，稳定师资力量，持续提升保教质量。
2.巩固普惠办学成果，持续优化办园条件，提升服务质量，长期保障辖区幼儿入园需求。
 六、相关信息。
附表：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中心幼儿园建设工程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年度自评价情况。

